常州市依法治校先进单位和示范校遴选标准（2016年）
	序号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遴选标准
	自评分
	他评分

	1
	章程及制度
	20分
	1.1

章程建设
	8分
	1.1.1内容合法、制定程序完备
	4分
	参考《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校章程建设的指导意见》（常教法〔2016〕3号），内容合法、完备、制定程序合法、完备各得2分
	4
	

	
	
	
	
	
	1.1.2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2分
	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得2分
	2
	

	
	
	
	
	
	1.1.3章程在校园网、校园公示栏等公布
	1分
	没按要求公布的不得分
	1
	

	
	
	
	
	
	1.1.4章程印制成册
	1分
	已印制的得1分
	1
	

	
	
	
	1.2

制度建设
	8分
	1.2.1制度健全：教育教学、人事、财务、招生、学生、师资、后勤保障、资产、安全等
	2分
	各项制度健全得2分，未制定一项制度扣0.5分，扣完为止。
	2
	

	
	
	
	
	
	1.2.2内容合法：不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学校章程抵触
	2分
	制度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学校章程抵触的一处扣1分
	2
	

	
	
	
	
	
	1.2.3 程序合法：学校部门起草，按规定程序进行意见征求和审议后公布
	2分
	学校全部制度的程序合法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1.2.4 制度在校园网或校园公示栏等公布
	1分
	没按要求公布的不得分
	1
	

	
	
	
	
	
	1.2.5制度汇编成册
	1分
	制度汇编成册得1分，制度汇编不全的得0.5分
	1
	

	
	
	
	1.3文件审查和清理机制
	4分
	1.3.1学校有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
	2分
	有制度且已落实的得2分，有制度未落实的得1分
	2
	

	
	
	
	
	
	1.3.2学校按规定程序对规章制度定期清理，并向师生公布
	2分
	未及时清理的不得分，清理了但未向师生公布的扣1分
	2
	

	2
	规范管理
	20分
	2.1

决策活动依法规范
	8分
	A公办学校

2.1.1学校决策和监督机制健全
	2分
	学校有决策和监督机制的得2分，无监督机制的得1分，无决策机制的不得分
	2
	

	
	
	
	
	
	2.1.2校长符合任职资格，依章程履行职责，自觉接受党组织、教代会监督
	2分
	校长符合任职资格得1分，依章程履行职责，自觉接受党组织、教代会监督得1分。
	2
	

	
	
	
	
	
	2.1.3重大决策、重要发展规划经学校专门机构或法律顾问审核，或法律论证
	2分
	涉及师生重大权益的重大决策或重要发展规划经学校专门机构或法律顾问审核或法律论证得2分，部分未经审核或论证的扣1分，从未审核或论证的不得分
	2
	

	
	
	
	
	
	2.1．4建立重大决策实施效果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2分
	建立重大决策实施效果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的得2分，缺一项扣一分
	2
	

	
	
	
	
	
	B民办学校

2.1.1理事会（董事会）组成合法
	2分
	理事会（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组成得2分
	
	

	
	
	
	
	
	2.1.2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健全
	2分
	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健全得2分
	
	

	
	
	
	
	
	2.1.3校长符合任职资格，依章程履行职责
	2分
	校长符合任职资格得1分，依章程履行职责得1分
	
	

	
	
	
	
	
	2.1.4重大决策、重要发展规划经过法律顾问审核或法律论证
	2分
	涉及师生重大权益的重大决策或重要发展规划经学校专门机构或法律顾问审核或法律论证得2分，部分未经审核或论证的扣1分，从未审核或论证的不得分
	
	

	
	
	
	2.2办学活动依法规范
	12分
	2.2.1 教师符合任职资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教师行为规则
	4分
	全部教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并符合任职资格得2分，否则不得分。学校日常管理中有加强师德建设的机制和措施的得2分
	4
	

	
	
	
	
	
	2.2.2招生活动规范、选拔机制与程序公平、公正。招生规定、招生广告、收费项目、标准和办法、退费标准和办法符合规定
	2分
	招生活动规范、选拔机制与程序公平、公正。招生规定、招生广告、收费项目、标准和办法、退费标准和办法符合规定的得2分。发布虚假广告，被教育部门处罚的该项不得分。出现乱收费现象的，该项不得分
	2
	

	
	
	
	
	
	2.2.3开设课程、教学时数、教材征订符合规定
	2分
	开设课程、教学时数、教材征订符合规定的2分。不开体育、美术、音乐课其中一科的，该项不得分。各种课程教学时数不符合规定，发现一处扣1分
	2
	

	
	
	
	
	
	2.2.4建立教育教学评价反馈机制
	2分
	有教育教学评价制度并执行的得2分，仅有制度但执行效果不好的扣1分
	2
	

	
	
	
	
	
	2.2.5严格执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财务监督机制发挥作用
	2分
	有经费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并执行的得2分，仅有制度但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2
	

	3
	民主监督
	20分
	3.1校务公开
	6分
	3.1.1校务公开制度符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2分
	校务公开制度符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得2分
	2
	

	
	
	
	
	
	3.1.2招生活动、教师晋级和奖惩、学生奖惩、资产采购、学校预算、决算、食堂餐饮等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公开
	2分
	各项信息全部公开的得2分，缺一项扣0.5分
	2
	

	
	
	
	
	
	3.1.3工会等组织对校务公开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2分
	工会等组织对校务公开工作提出意见的得2分
	2
	

	
	
	
	3.2 教职工民主管理
	10分
	3.2.1工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工作制度健全
	3分
	工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工作制度健全的得3分。缺一项扣1分
	10
	

	
	
	
	
	
	3.2.2工会或教职工（代表）大会能够按照章程定期举行大会
	2分
	工会或教职工（代表）大会能够按照章程定期举行大会的得2分。
	
	

	
	
	
	
	
	3.2.3学校重大决策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或讨论通过
	3分
	学校所有涉及教职工权益的重大决策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或讨论通过的得3分，仅部分经教代会审议的得1分
	
	

	
	
	
	
	
	3.2.4工会能有效地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2分
	工会有维护教职工权益的事例，且问卷调查教职工对工会该项工作满意度达90%以上的得2分
	
	

	
	
	
	3.3社会监督
	4分
	3.3.1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委员会按照规定能够定期开会和组织活动
	2分
	有家长委员会制度并有效运作的得2分，仅有制度未能发挥作用的扣1分
	2
	

	
	
	
	
	
	3.3.2建立学校与社区、家长联系制度，学校定期听取意见和建议。
	2分
	有制度并听取采纳意见的得2分，仅有制度未执行的扣1分
	2
	

	4
	权益保护
	20分
	4.1学生权益保护
	6分
	4.1.1 学生平等享受学校提供的各种教育教学资源
	2分
	落实得2分
	2
	

	
	
	
	
	
	4.1.2 学生公正获得学业和品行评价
	2分
	落实得2分
	2
	

	
	
	
	
	
	4.1.3学生处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合法、程序正当。充分保障学生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2分
	落实得2分
	2
	

	
	
	
	4.2教职工权益保护
	6分
	4.2.1教师聘用合同内容与形式合法
	1分
	全部教师的聘用合同内容与形式合法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4.2.2教师职务聘任、进修培训、分配制度合法；依法保障教师享有各种待遇，五险一金齐全
	1分
	有教师待遇问题的投诉且经查实的，该项不得分
	1
	

	
	
	
	
	
	4.2.3教师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和开展教学、科学研究等权利和工作条件得到保障
	2分
	落实得2分
	2
	

	
	
	
	
	
	4.2.4教师处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合法、程序正当。充分保障教师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2分
	落实得2分
	2
	

	
	
	
	4.3建立学校争议解决机制
	4分
	4.3 1有校内教师申诉制度和学生申诉制度
	2分
	有校内教师申诉制度和学生申诉制度的得2分，缺1项扣1分
	2
	

	
	
	
	
	
	4.3.2申诉机构及时、公正、有效地处理教师和学生的申诉、争议
	2分
	学校申诉机构处理过的师生申诉决定，经教育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撤销或确定违法的该项不得分
	2
	

	
	
	
	4.4学校权益保护
	4分
	4.4.1. 建立学校对外协议、合同法律审查制度
	2分
	有合同法律审查制度并执行的得2分，仅有制度未执行的扣1分
	2
	

	
	
	
	
	
	4.4.2 学校有专门负责法律审查、诉讼等法务工作人员或配备专业法律顾问
	2分
	学校有专门负责法律审查、诉讼等法务工作人员或配备专业法律顾问的得2分
	2
	

	5
	效果检验
	20分
	5.1

宣传效果
	5分
	5.1.1学校领导班子熟知章程和各项制度
	2分
	不能熟知的，该项不得分
	2
	

	
	
	
	
	
	5.1.2教师了解章程和各项制度
	2分
	不了解内容的每人扣0.5分
	2
	

	
	
	
	
	
	5.1.3学生了解学生管理和学校安全管理制度
	1分
	不了解内容的每人扣0.5分
	1
	

	
	
	
	5.2

制度实施效果
	5分
	5.2.1学校无违规作出重大决策的行为
	1分
	有投诉且查实的不得分
	1
	

	
	
	
	
	
	5.2.2学校招生活动无违规情况发生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违规情况的不得分
	1
	

	
	
	
	
	
	5.2.3学校教学质量有效投诉
	1分
	经查实的不得分
	1
	

	
	
	
	
	
	5.2.4学校订购教材无违规情况发生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违规情况的不得分
	1
	

	
	
	
	
	
	5.2.5学校无违规补课、随意调课行为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违规行为的不得分
	1
	

	
	
	
	5.3权益保护效果
	4分
	5.3.1学校无歧视、侮辱学生行为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行为的不得分
	1
	

	
	
	
	
	
	5.3.2 无拖欠教师工资或待遇未落实等违规行为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违规行为的不得分
	1
	

	
	
	
	
	
	5.3.3 无阻碍或打击报复教职工和学生表达利益诉求的违规行为
	1分
	经查实存在该违规行为的不得分
	1
	

	
	
	
	
	
	5.3.4学校对外签订的民事合同合法，学校没有因合同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1分
	因违法签订合同造成学校承担经济损失的，不得分
	1
	

	
	
	
	5.4普法工作效果
	6分
	5.4.1学校普法工作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总结以及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2分
	有相关会议记录证明普法工作落实到位的得2分
	2
	

	
	
	
	
	
	5.4.2 领导班子每年集体学习重要法律法规至少一次
	2分
	有相关影像资料证明的得2分
	4
	

	
	
	
	
	
	5.4.3每年开展全校性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至少两次
	2分
	有相关影像资料证明开展两次以上的得2分，仅一次的得1分
	
	


一票否决事项：

1. 近三年有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

2. 近三年发生过因学校责任造成的重大学生安全事故的；

3. 近三年学校发生过违法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的；
4. 近三年学校领导班子有违法犯罪的；

5. 近三年有教职工对学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6. 近三年有学生被行政处罚或犯罪的。

7. 近三年民办学校年检有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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